
中原大學實驗場所職業災害防止計畫暨自動檢查計畫        91 年 10 月 14 日（91）原總字第 2875 號含函擬訂公告實施 93 年 4 月 12 日原總字第 0930000814 號函第一次修正公告 98 年 12 月 31 日原總字第 0980003983 號函第二次修正公告 
壹、緒言：本計畫目的在於防止實驗室、試驗室、實習工廠、試驗工廠等工作場所災害發生，落實校園安全衛生管理工

作，共同預防災害之發生。 

貳、適用範圍：一、凡本校有關實驗室、試驗室、藥品室、實習工廠、試驗工場，以下簡稱實驗場所。 

                二、其他依教育部、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指定適用之場所。 

參、依據：依勞工安全衛生法第十四條第一、二項規定，訂定本校職業災害防止計畫及安全衛生自動檢查計畫。 

 

肆、執行概要： 

(1)職業災害防止計畫：由環安中心訂定全年的實施計畫草案，經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管理委員會全體委員修

訂後，公告全校執行。 

(2)安全衛生自動檢查計畫：本計畫的執行，由各系所屬實驗場所，依場所狀況，與計畫表檢查項目相符合之

項目擇取執行之，環安中心配合督導與協助。 

 

伍、職業災害防止計畫內容： 

 

計劃項目 

 

計劃目標 

 

實施要領 

實施單位及

人 

預定工作進度  

備註 

   員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重設勞工安全衛生委員會 依勞安組織自檢辦法第

十二條規定辦理 

環安中心（環

安委員會） 

        ◎     

2.安全衛生管理員 1 名 
派員受訓 環安中心 

        ◎     

 

一、安全衛生 

   組織 

   

3.訂定各級主管,安全衛生

權責 

由環安中心召集各部門

共同擬定 
環安委員會 

 

 

       ◎     

 



預定工作進度  

計劃項目 

 

計劃目標 

 

實施要領 

實施單位及

人 

員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備註 

2.安全衛生工作守則之執行 將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公

告及印製成冊發給各單位

轉發工作人員切實遵行。 

各院、系、

所、環安中心 

◎ ◎ ◎ ◎ ◎ ◎ ◎ ◎ ◎ ◎ ◎ ◎  

3.實施職業災害之統計 按月統計並報檢查機構。 環安中心 ◎ ◎ ◎ ◎ ◎ ◎ ◎ ◎ ◎ ◎ ◎ ◎  

4.實施災害調查分析 發生災害時由各單位實施

調查分析並送安全組核定。 

各院、系、

所、環安中心 

◎ ◎ ◎ ◎ ◎ ◎ ◎ ◎ ◎ ◎ ◎ ◎  

二、安全衛生 

   管理 

5.召開勞工安全衛生委員會會

議。 

每三個月召開乙次，如需要

則召開臨時會議，並制備紀

錄。 

環安中心 

  ◎   ◎   ◎   ◎  

1.實施新進人員及調換作業

人員適於該工作場所之安全

衛生教育訓練 

依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規則第14條規定辦理。並

記錄 

各院、系、所

環安中心協

辦 

 ◎       ◎     

2.有機溶劑作業主管人員訓

練 

     ◎        

3.現場監督人員訓練           ◎   

4.特定化學作業人員、主管

訓練 

 ◎            

5.壓力容器操作人員  ◎            

6.鍋爐操作人員            ◎  

7.急救人員訓練            ◎  

8.實施主管人員（含實驗場

所負責人）安全衛生教育 

  ◎           

9.化學品作業人員安全講習 

各單位依作業類型、作業需

求派員赴訓練機構受訓。 

          ◎   

10.實施消防演習及訓練 訂定演練計畫      ◎      ◎  

 

 

 

 

 

三、安全衛生 

  教育訓練 

11.實施預防災變之安全衛

生教育訓練（依作業需求） 

依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規則第2條規定辦理 

各院、系、所

環安中心協

辦 

 

     ◎      ◎  

 



 

計劃項目 

預定工作進度 

 

 

 

計劃目標 

 

實施要領 

實施單位及

人 

員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備註 

1.實施安全觀察 由環安中心每月 1人次 環安中心 ◎ ◎ ◎ ◎ ◎ ◎ ◎ ◎ ◎ ◎ ◎ ◎  

2.實施工作安全分析 單位主管(實驗場所負責

人)會同技術人員辦理 
各院、系、所 

◎ ◎ ◎ ◎ ◎ ◎ ◎ ◎ ◎ ◎ ◎ ◎  

3.自動檢查修訂計畫表 隨時增減,每年 8月並檢

討計畫項目 

各院、系、所 

環安中心 

           ◎  

四、標準作業

程序及工作 

安全分析 

4.擬定標準作業程序 

各種機械、設備、儀器、 

  工具安全作業標準 

實驗室安全作業標準 

由各單位主管、實驗室負責

人擬訂安全作業標準循序

系所→院→學校呈報。 

各院、系、所、

實驗場所負責

人、專任老師 

           ◎  

1.購置防護具:耳塞,防塵口

罩,防護衣,耐酸鹼手套 每月購置不足之護具 

各院、系、所、 

實驗場所 

◎ ◎ ◎ ◎ ◎ ◎ ◎ ◎ ◎ ◎ ◎ ◎  

2.個人防護具定期檢查,維

護保養 

每季定期實施性能檢查 各院、系、所、 

實驗場所 

◎   ◎   ◎   ◎    

五、防護具及

防護設施 

3.防護設施設置、維護（沖

淋洗眼器、機具、儀器防護

設施） 

每月定期實施性能檢查 各院、系、所、 

實驗場所 

◎ ◎ ◎ ◎ ◎ ◎ ◎ ◎ ◎ ◎ ◎ ◎  

1.實施新進人員體格檢查 新進員工一律要求體檢 

紀錄保持十年 

人事室、衛保

組、環安中心 

◎ ◎ ◎ ◎ ◎ ◎ ◎ ◎ ◎ ◎ ◎ ◎  

2.實施在職人員體格檢查 每年十月體檢一次 

紀錄保持十年 

衛保組、環安

中心 

    ◎         

六、勞工健康

檢查 

3.實施在職特殊人員體格檢

查 

每年十月體檢一次 

紀錄保持三十年 

人事室、衛保

組、環安中心 

    ◎         

 

 



 

 

計劃項目 

 

計劃目標 

 

實施要領 

實施單位及

人 

預定工作進度 備註 

   員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動力驅動之離心機械 

  （應設防護設施） 

定期檢查一年一次 

 

各院、系、所、 

實驗場所 

◎ ◎ ◎ ◎ ◎ ◎ ◎ ◎ ◎ ◎ ◎ ◎  

升降機定期檢查 

  （使用有效期限） 

有效期滿前檢查 

荷重試驗每年一次 

定期檢查每月一次 

營繕組 

◎ ◎ ◎ ◎ ◎ ◎ ◎ ◎ ◎ ◎ ◎ ◎  

乾燥設備及其附屬設備 

   檢查 
定期檢查每年一次 

各院、系、所、 

實驗場所 

◎ ◎ ◎ ◎ ◎ ◎ ◎ ◎ ◎ ◎ ◎ ◎  

鍋爐（本體、燃燒、 

   自動控制、附屬等裝置） 
定期檢查每月一次 設備操作人 

◎ ◎ ◎ ◎ ◎ ◎ ◎ ◎ ◎ ◎ ◎ ◎  

壓力容器定期檢查 第一種—定期每月一次 

第二種---定期每年一次 

（重點檢查初次使用） 

各院、系、所、 

實驗場所 

◎ ◎ 

◎ 

◎ ◎ ◎ ◎ ◎ ◎ ◎ ◎ ◎ ◎  

小型壓力容器 
定期檢查每年一次 

各院、系、所、 

實驗場所 

 ◎            

化學設備及其附屬設備 
定期檢查每兩年一次 

各院、系、所、 

實驗場所 

  ◎           

局部排氣裝置及其附屬設 

  備（空氣清靜裝置吹吸型 

  換氣裝置、除塵裝置） 

定期檢查每年實施乙次 

（重點檢查開始使用、 

  拆卸、改裝時） 

各院、系、所、 

實驗場所 

  ◎           

起重機械使用之吊掛用具 作業前檢點 各院、系、所、 

實驗場所 

◎ ◎ ◎ ◎ ◎ ◎ ◎ ◎ ◎ ◎ ◎ ◎  

七、自動檢查 

計劃及週期 

 

特定化學設備及其附屬設 

  備 

定期檢查每二年實施乙

次（重點檢查開始使 

  用、拆卸、改裝時 

  變更用途、原料、 

  材料之變更） 

   ◎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有機溶劑實驗場所檢查 作業前檢查 ◎ ◎ ◎ ◎ ◎ ◎ ◎ ◎ ◎ ◎ ◎ ◎  

特定化學物質實驗場所檢查 作業前檢查 ◎ ◎ ◎ ◎ ◎ ◎ ◎ ◎ ◎ ◎ ◎ ◎  

四烷基鉛實驗場所檢點 作業前檢查 ◎ ◎ ◎ ◎ ◎ ◎ ◎ ◎ ◎ ◎ ◎ ◎  

處置危險物質實驗場所檢查 作業前檢查 ◎ ◎ ◎ ◎ ◎ ◎ ◎ ◎ ◎ ◎ ◎ ◎  

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 實施游離輻射防護之安

全檢查（作業前檢點） 

◎ ◎ ◎ ◎ ◎ ◎ ◎ ◎ ◎ ◎ ◎ ◎  

消防設備定期檢查 每月一次 ◎ ◎ ◎ ◎ ◎ ◎ ◎ ◎ ◎ ◎ ◎ ◎  

 

工安巡查,檢點缺點改善 

  成果報告 

每月一次 

各院、系、所、 

實驗場所 

 

◎ ◎ ◎ ◎ ◎ ◎ ◎ ◎ ◎ ◎ ◎ ◎  

配合政府加強實施安全衛生

宣導活動 

配合政府實施安全衛生

宣導活動 

◎ ◎ ◎ ◎ ◎ ◎ ◎ ◎ ◎ ◎ ◎ ◎  

普遍張貼各種海報,漫畫,標

語並經常更新,促進安全警

覺 

張貼於明顯位置 

◎ ◎ ◎ ◎ ◎ ◎ ◎ ◎ ◎ ◎ ◎ ◎  

八.其它各種

安全衛生活

動 

溝通工作安全意見,改善工

作效率 
實施員工溝通記錄 

安全組 

各院、系、所

協辦 

◎ ◎ ◎ ◎ ◎ ◎ ◎ ◎ ◎ ◎ ◎ ◎  

 

 

 

 

 

 

 

 

 

 



陸、安全衛生自動檢查計畫： 

 

 

一、 執行概要： 

 

(一)、實驗場所機械、設備每日作業前檢查以及各項作業的作業中檢查，有關其檢查對象、內容等執行細項，應依

實際需要，由實驗場所（執行單位）自行訂定，並以檢查表記錄備查。 

 

(二)、各實驗場所除應按時確實執行檢查與記錄，並應於次月五日前將檢查表等之「影本」傳至環安中心統一留存

備查。（各實驗場所可視需要自行備份） 

 

(三)、如有發生職業災害之虞者，應即停止作業並使實驗作業人員退避至安全處所，並通報安全組處理。 

 

(四)、發現設備或作業環境不安全，為防止他人誤用，應即標示或通報環安中心處理。  



二、安全衛生自動檢查項目及週期 

整體檢查 定  期  檢 查  

    檢 查 項 目 

 

重點檢查 三年 一年 二年 一年 半年 三個月 每月 每週 

 

作業檢點 

動力驅動之離心機械 

  （應設防護設施） 

    自（18）      

升降機 

  （使用有效期限） 

  自（22）     自（22）   

乾燥設備及其附屬設備     自（27）     自（72） 

高壓       自（30）    電氣設備檢查 

低壓      自（31）     

鍋爐（本體、燃燒、 

  自動控制、附屬等裝置） 

      自（32）  自（59）  

小型鍋爐     自（34）      

小型壓力容器     自（36）      

第一種        自（33）  自（59） 壓力容器 

第二種 自（44）    自（35）      

化學設備及其附屬設備    自（39）       

局部排氣裝置或除塵裝置 自（45）          

局部排氣裝置、空氣清淨 

  裝置、吹吸型換氣裝置 

    自（40）      

局部排氣裝置內之空氣清淨

裝置 

    自（41）      

起重機械使用之吊掛用具          自（54） 

 
 
 



整體檢查 定  期  檢 查  

    檢 查 項 目 

 

重點檢

查 
三年 一年 二年 一年 半年 三個月 每月 每週 

 

作業檢點 

特定化學設備及其 

 附屬設備（特化危 5.6） 

   自（38）       

有機溶劑實驗場所檢查      有（22）    自（64） 

特定化學物質實驗場所檢查      特（41）    自（64） 

四烷基鉛作業實驗場所檢查          自（64） 

工安巡查,檢點缺點改善 

  成果報告 

       勞細

（29） 

  

消防設備定期檢查 

   （防火避難設施） 

       消細

（15） 

  

 三、附則 

  整體檢查 定  期  檢 查  

    檢 查 項 目 

 

 重點檢查 三年 一年 二年 一年 半年 三個月 每月 每週 

 

作業檢點 

有機作業環境測定      環（7）     

特定化學作業環境測定      環（7）     

噪音環境測定      環（6）     

放射性物質及可發生游離輻

射設備輻射安全測試報告或

擦拭測試報告 

    游（29）      

    勞細：勞工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      自：自動檢查辦法       勞：勞工安全衛生法      環：勞工作業環境測定

游：游離防護法    消細：消防法施行細則      特：特定化學物質危害預防標準       有：有機溶劑中毒預防規則          

（ ）內數字表法規條文號數 

註:1.此表格由環安中心擬稿.2.為因應環保工安之須求,此表得以公告方式增減內容 .3.環安中心傅彥河 分機：2283 


